
111學年度四技「寒假」轉學生招生 

常見問題快速解答 Q&A 

1.我不清楚我的身份是否可以報名嗎？及報考時「必繳」什麼「學歷（力）證明」？ 

A： 

考生報考身分 需具備資料 

大學肄業-讀滿一年：可報考大二 

(大二上可報考大二下，大一不能報轉學考) 

一年級上下「2學期歷年成績單」+111上「在

學證明」(或有蓋 111上註冊章的學生證) 

大學肄業-讀滿二年：可報考大三 

(大三上或大四上可報考大二下或大三下) 

 

1.一二年級上下「4學期歷年成績單」+111上

「在學證明」(或有蓋 111上註冊章的學生

證) 

2.考大三有規定要相近系才能報考。 

二技肄業- 

二技一上或二上可報考大二下或大三下 

1.111上「在學證明」(或有蓋 111上註冊章的

學生證) 

2.考大三下者，附一年級上下「2學期歷年成

績單」，考大三要相近系 

專科畢業-可報考大二或大三 1.有專科畢業證書 

2.考大三要相近系 

專科同等學力-可報考大二或大三 

修滿規定修業年限(二專滿二年、五專滿五

年)之專科肄業生。 

(二專二上及五專五上不能報轉學考) 

1. 歷年成績單(二專 4學期、五專 10學期)  

或 111上「在學證明」+ 歷年成績單(二專

3學期、五專 9學期) 

2.考大三要相近系 

  

2.我想報考二個(含以上)系，或二個年級，或同時報考日間部及進修部，可以嗎？ 

A：可以。本校不限報考 1部、1系組及年級，請分別繳費及報名即可。 

 

3. 我想報考的科系，跟我原先讀的不一樣，可以嗎？ 

A：報考大二：不限科系，皆可報考。報考大三，限相近學系才可報考。(請詳閱簡章各科系「限相近

學系」內容)。 

 

4.我們學校無法馬上拿到「修業證明書或轉學證明書」，怎麼辦？ 

A：參考第 1點「需具備資料」。如您有(111上)註冊章之學生證，或教務處開立(111上)在學證明，另附 

歷年成績單(考大二附 2個學期、考大三附 4個學期)即可先報名，待錄取上並報到後再提供修業證 

明書等正本。 

修業證明書正本：在校生請確定錄取並報到後，才回原學校「辦理退學」並取得修業證明書。 

 

5.我拿不到「班級排名」或「系排名」的成績單，可以嗎？ 



A：可以符合報考資格。 

 

6.如果我錄取上了，但報到時間因出國而不能來，怎麼辦？ 

A：報到時請下載簡章附表七「代理報到委託書」(供無法親自報到者)，並依其規定辦理即可。 

 

7. 如果我錄取上了，但報到時無法交出「學歷證件正本」，怎麼辦？ 

A：報到時請下載簡章附表六「尚未取得學歷證件錄取報到切結書」，並依其規定辦理。但限於開學前

補繳完成。 

 

 


